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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原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收回的决定

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：

为实施上党区城市规划，根据上党区人民政府2025年第87次常务会议精神，依法收回原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。   

该宗地位于上党区韩店街道经坊村东、长陵路东侧,土地登记审批表及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显示证载面积为35087.1平方米（长县国用2009第060216号），现状实测面积为30843.39平方米。现对该宗地30843.3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收回。

请你单位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，到上党区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，交回土地权利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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